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
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
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U-TON FUTURE SPACE INDUSTRIAL GROUP HOLDINGS LTD.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股份代號：6168）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委任執行董事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及
各董事為「董事」）宣佈，莫鈞亮先生（「莫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自
2022年3月29日起生效。

莫先生，38歲，於就企業重組及破產事宜提供法律意見方面擁有逾4年經
驗。莫先生於2015年5月加入宏傑集團內之宏傑亞洲有限公司擔任訴訟支援
和諮詢服務部的主管，宏傑集團是一間立足於大中華區的顧問公司，致力
提供公司重組架構服務和國際財稅諮詢建議。彼於2016年3月短暫離開宏傑
集團，並於2018年10月重新加入宏傑集團擔任首席執行官（大中華區）。莫
先生亦獲委任為宏傑集團業務發展總監。莫先生現時負責管理宏傑集團於
中國大陸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營運。

莫先生於跨國企業及香港上市公司擔任內部律師擁有逾10年經驗，主要負
責就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及其他相關規則及規例提供意見，以及公司秘書服務和其他一般商業事
務。

莫先生於2005年10月畢業於澳洲昆士蘭龐德大學，並取得法律學士學位。
莫先生亦於2015年1月完成龐德大學專業法律培訓課程。彼自2015年9月起
成為國際破產者從業協會會員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重組與破產管理專項學會
會員。莫先生於2015年3月獲得澳大利亞昆士蘭州最高法院律師資格，並於
2020年10月被任命為薩摩亞官方清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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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先生(i)並無於其他公眾公司擔任董事職務，而該等公眾公司的證券於過
去三年內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ii)與本公司任何其他董事、高
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iii)在《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指的公司股份中並無任何權益。除上述披露外，莫
先生並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內擔任任何其他職位。根據《上市規
則》第13.51(2)(h)至13.51(2)(v)條的規定，沒有關於莫先生須披露的其他資
料，亦無其他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莫先生與本公司之間並無就其委任為執行董事而訂立服務合約。莫先生的
薪酬將參照其責任程度、本公司的薪酬政策及現行市場情況而定。莫先生
在本公司並無固定服務期，其任期將只維持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
為止，其後可獲選連任，並可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輪流退任。董事會
謹借此機會歡迎莫先生加入董事會。

儘管有上述委任，本公司仍未能遵守《上市規則》下的以下規定：

(i) 上市規則第3.10A條規定獨立非執行董事應代表至少三分之一的董事
會；及

(ii) 《上市規則》第3.21條規定審計委員會必須由最少三名成員組成，其中
至少一名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並根據《上市規則》第3.10(2)條的要求，具
備適當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本公司正致力物色合適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人選以填補餘下的空缺，以儘快
重新遵守上市規則。本公司將儘快就有關委任作出進一步公告。

繼續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已自2021年5月5日（星期三）下午3時起暫停於聯交所買賣，本公
司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達成復牌指引以及其任何補充或修訂為止。本
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佈進一步的公告，以向本公司的股東和潛在投資者提
供進一步的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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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處理本公司股份時務請謹慎行事。

中國優通未來空間產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清盤中）

共同及各別清盤人
何文傑先生

香港，2022年3月29日

根據該公司先前作出的公佈所得的資料，該公司執行董事為姜長青先生、趙峰先生、劉
建洲女士、陳齊爭先生、劉震先生及莫鈞亮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葛淩躍先生；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王海玉先生及吳函璞女士。

凡該公司於香港的事務、業務及財物，均由共同及各別清盤人何文傑先生及江詩敏女士
以公司代理人身份管理，並沒有任何個人責任。

綱址： www.chinauton.com.hk


